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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郑市教育体育局
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实施

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中心校、局直各单位、各民办学校：

为有效防治中小学生欺凌，确保学生身心安全、健康成

长，依据省、市十一部门印发的《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

理实施方案》精神和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开展中小学生

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教基一[2018］426

号），市教体局决定 2018 年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学生欺凌防

治落实年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全面

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落实立德树人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为目的，以相关法律法规和省、市防治中小学

生欺凌有关文件要求为依据，通过真抓实干，有效落实，促

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建立健全预防处置学生欺凌的

组织机构、工作体制和规章制度，形成防治中小学生欺凌长

效机制，为建设阳光安全校园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莫定良好基

础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建立健全市、学校两级学生欺凌防治工作责任体系和制

度体系，基本形成学生欺凌防治部门齐抓共管、责任落实到

位、管理制度健全、预防措施有效、处置程序规范的工作局



2

面，推动全市形成学生欺凌防治工作长效机制，有效遏制学

生欺凌事件发生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落实工作机构，做到责任到位。市教体局成立中

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局党组书记、

局长刘学敏任组长，分管业务工作的有关副局长任副组长，

成员由人事科、基础教育科、青少年服务中心、安全科、督

导室、职教科、综治信访办等科室领导组成，领导小组办公

室设在综治信访办，由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郭海峰任办公室

主任，负责全市教育系统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协调、方案

制定、对口管理等。公开电话：62666010

（二）落实部门分工，做到齐抓共管。按照《实施方案》

职责分工，协调市综治办、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、

市民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及团市

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等组织履行职责，建立健全防治学生欺

凌工作机制，加强协作，共同治理。

（三）落实日常管理，做到制度健全。学校要成立学生

欺凌治理委员会，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方式；明确学校相关

岗位教职工特别是法治副校长或法治辅导员防治学生欺凌

的工作职责和具体任务；明确学生欺凌的早期预警和事中处

理及事后干预的具体流程；在校规校纪中明确不同程度欺凌

情形的处罚规定。

（四）落实预防措施，做到防患未然。学校每学期至少

开展一次学生欺凌专题教育，结合思想道德教育、法治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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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心理健康教育，普及防治学生欺凌知识和反欺凌技能。开

展针对全体学生的防治学生欺凌专项调查，及时查找可能发

生欺凌事件的苗头迹象或已经发生、正在发生的欺凌事件。

（五）落实处置程序，做到规范有度。学校要细化调查

处理欺凌事件、判定欺凌事件严重程度和教育惩戒欺凌实施

者、安抚保护欺凌受害者的具体流程和办法。各学校要依据

管理权限，对本校学生欺凌事件及处置情况建立专门档案。

（六）落实长效机制，做到专业有效。市教体局按照要

求建立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培训、考评、问责处理、依法治理

等长效机制，在教育行政干部、校长、教师培训和考评中增

加学生欺凌防治内容，细化培训内容、范围、次数等要求，

细化纳入考评内容和标准，细化问责处理规定等；将学校开

展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情况纳入挂牌督导内容，督导部门监督

指导学校围绕学生欺凌防治健全工作制度、加强预防排查。

以上六项内容，涉及学校的工作要在 8 月底前完成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生欺凌防治工作，

提高认识，随时掌握本单位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情况，做好與

情监测。各学校每月要向市教体局学生欺凌防治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（邮箱：xzjtjzzxfb@126.com）报告本单位学生欺凌

事件发生情况。市教体局会结合本地实际，建立学生欺凌與

情监测通报制度，实时掌握欺凌事件发生情况。

（二）督导问责。督导室将联合有关科室将于 8 月份对

全市学生欺凌防治情况进行督导，重点检查各地建立工作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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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、落实工作责任、纳入挂牌督导、开展综合治理等情况，

学校落实学生欺凌防治日常管理、预防措施、处置程序、工

作成效等情况。对学生欺凌事件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、因违

纪违法应当承担责任的有关人员严肃问责，并相应建立学生

欺凌事件督办制度。

（三）评估总结。各学校要对照工作内容中的“六个落

实”总结经验、查找不足、提出改进措施，于 9 月 10 日前

向市教体局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办公室上报学生欺凌防治落

实年行动总结。市教体局将于 9 月 15 日向郑州市教育局学

生欺凌防治工作办公室报告新郑市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情况

评估总结。

（四）社会监督。各学校要公开本单位学生欺凌防治工

作信息（含工作机构名称、办公电话、实施方案）接受公众

监督，并报市教体局学生欺凌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

案。

2018 年 8 月 7 日


